

    妇幼保健院的职能是：贯彻落实国家《母婴保健法》和《中国妇女发展纲要》、《中国儿童发展纲要》工作目标和妇幼卫生工作法规；承担本地区妇产科、儿科、计划生育危重症抢救及出诊、接诊、会诊任务；推广和应用妇幼保健实用新技术；搞好全市各医疗机构妇幼卫生工作指导和基层妇幼保健从业人员技术培训；开展产科质量、孕产妇死亡、儿童生长发育监测、计划生育技术事故的审评工作；负责本辖区儿童入托、入学前健康体检及托幼机构保健人员培训考核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母婴保健法》第二条释义指出：“母婴保健，不仅关系到母亲和婴儿的健康，而且关系到出生人口的质量，关系到国家的兴旺与民族的未来”，“发展母婴保健事业是国家和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承担的重要责任。要发展母婴保健事业，国家要投入一定的人力物力，对这一事业发展提供必要的条件和物质帮助，包括：1.建设健全的妇幼保健机构，在全国形成一个布局合理功能齐全的省到县的三级妇幼保健网，这是母婴保健工作的组织保证。2.为母婴保健机构提供必需的医疗设施和交通工具，提供配套资金。第三条释义指出：母婴保健事业应当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逐步增加对母婴保健事业的投入，要有计划地兴建母婴保健机构，培养、培训母婴保健的技术人才，从而保障妇女儿童的健康水平得以不断提高，母婴保健事业得以不断发展。第四条释义指出：分级分类指导是指纵向的，省、市（地）、县三级妇幼保健院和乡、村妇幼卫生组织，形成自下而上的妇幼保健网络。
  以上可以看出，妇幼卫生工作是国家公共卫生重要体系之一。其体系的完整性和运转的效能直接关系地区妇女儿童健康水平。
                           
